涞源县民政局
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我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学习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全会精神，全面加强民政法治建设，为民政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一、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
1.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规定，提高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优先级，将法治政府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督促、同考核、同奖惩；对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；积极推动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成效在领导干部考评体系的占比，推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治能力考察测试制度，将违法行政纳入党内追究体系、行政问责体系，形成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；采取单独设立或内设综合机构增加法治职能、加挂政策法规科室的方式，指导区县民政部门解决无法制机构、无专职人员等突出问题。
2.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。加强对民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，有针对性地安排与法治政府建设密切相关的学习内容，利用周一干部职工集体学习例会，采取专家讲、实例习、视频学等方式，认真学习《婚姻法》、《收养法》、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、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规章。
3.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养。一是加强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学习。通过中心组学习、局长办公会等机会， 集中学习法律法规知识。巩固依法行政业务知识，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二是积极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法律知识。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法律法规。
4.不断务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。按照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的原则，推进普法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，结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、创建文明城市、扫黑除恶、生活垃圾分类、烟花爆竹禁限放等工作，开展普法，特别是宪法进社区活动。
二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
5、严格落实行政决策程序制度。落实完善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，严格执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必备程序，推进重大决策清单制度，实行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化、档案化管理。落实法治机构负责人列席局党组会议、局长办公会议制度，参与集体决策。
6、不断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。自觉地接受上级监管部门的监督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。同时，要切实加强民政系统的层级监督，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。建立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登记制度，完善行政执法行为投诉举报处理制度，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、研判处置机制，推动网络监督规范化、法治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7、全面推进民政政务信息公开。创新政务公开方式，公共资源配置，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、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，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、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制度。推进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开展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，进一步完善便民、高效的行政执法查询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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